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醫療法
	開課單位：
	法律系

	課程名稱(英文)：
	Medical law
	課程代碼：
	

	授課教師：
	盧胦潔
	分機：
	35121

	
	
	E-Mail：
	lawycl@ccu.edu.tw

	學分數：
	2
	必/選修：
	選修
	開課級別：
	法學二

	課程概述：
	隨著經濟富裕及國民壽命的延長，社會對醫療的質與量持續增加期待的同時，相關的法律爭議也層出不窮。由於醫療產業的特殊性，許多傳統公私法的市場及管制理論無法直接適用於醫事法律之爭議解決。基於醫療資源的有限性，醫事法律往往擺盪在多種相互衝突的目標之間，包括醫療品質、醫療成本、可近性。各國醫療法律制度之差異，反應了各國基於文化、歷史、社經條件等因素而對於這些價值的取捨。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生了解醫療產業的特性，明白許多法律規定多半是利益衝突下的權衡結果，建立面對具體個案時，運用跨學科知識與理論來理解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課程首先將從歷史角度，說明醫療專業證照制度之起源、體制精神，及台灣的發展，西方新興的替代醫學法制也在此一併介紹。其次將以醫病關係為軸，說明醫病關係之成立、內容、契約責任及侵權責任、抗辯事由。台灣目前正陷入所謂「醫療崩壞」狀況，醫護人員因職場條件惡劣而離開醫界，造成人力短缺。本課程將討論各國醫療糾紛改革方案，及台灣目前考慮中的選項。接下來本課程將討論生命倫理議題，包括安寧照護、生殖科技法學，以及臨床試驗倫理法制。本課程最後介紹新興科技帶動的再生醫療與智慧醫療法制。
第一週：課程介紹
第二週：醫療法律與政策導論
第三週：專業證照、輔助與替代醫學
第四週：醫病關係之建立與終止
第五週：醫療事故的民事法律責任
第六週：生命倫理概說與研究倫理
第七週：告知後同意、臨終醫療
第八週：人工生殖法、優生保健法
第九週：再生醫療、智慧醫療
第十周：醫療事故的刑事法律責任
第十一週：課堂報告

第十二週：課堂報告

第十三週：課堂報告

第十四週：課堂報告

第十五週：課堂報告

第十六週：課堂報告

第十七週：課堂報告

第十八週：期末繳交報告



	教學目標：
	本學程之設計旨在提供學生對醫療法之基礎認識，使學生熟習醫療法律相關理論基礎及其在產業之應用，讓學生能透過專業的醫療法律課程創造自我優勢。

	教學方式：
	本課程之重點將放在國內相關之法制與案例探討，在教學方法方面將突破傳統的課堂講授方式，而以「互動教學」作為主軸。為使課程的進行更多元活潑，以刺激修課學生的學習意願，並加深其印象，本課程教學的安排上將透過業師協助並作為引導，介紹相關之理論與主要法律規定、實務見解等，之後進入問題討論，透過課堂上的討論與意見交換，啟發修課學生的問題意識，並使其能對我國醫療法制在執行過程中所面臨之困境以及未來可能解決之方法有全面性之瞭解。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本課程為國立中正大學人工智慧暨醫療管理與法律學分學程的課程之一，亦屬本系所新開發領域的課程之一。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刑事法、醫療刑法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任教者曾發表下列著作，專長與教科目具一致性：
1. 盧映潔、王文弘，2016/4，論醫療過失事件之因果關係--以呼吸道疾病的醫療處置與因果關係的判斷建構為中心，全國律師月刊2016年04月號，頁22-30。
2. 盧映潔、梁興禮，2018/03，告知同意法則與醫療刑事過失責任之關連探討─我國實務判決之發展與評析，月旦裁判時報第69期，頁83-101。
3. 醫療行為與刑事過失責任，三版，2018年。

	成績計算方式：
	課堂表現40%、書面報告60%。

	參考書目：
	醫療法律，元照出版公司
醫療行為與刑事過失責任，新學林出版社


	備註：
	


